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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对试点地区大中型私募基金进行强制备案 

 

2011 年 1 月 3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253 号）

（下称“《通知》”），于发布当天正式实施。《通知》主要规范了在试点地区（请见如下定义）

注册成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及其管理企业的备案程序。 

1、 适用范围 

该《通知》仅适用于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天津滨海新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长江三

角洲地区（下称“试点地区”）注册成立的股权投资企业。 

2、 规范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资本募集、投资领域与风险控制 

《通知》强调，股权投资企业应当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有关规定设立。 

《通知》规定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只能以私募方式向具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特定对象募集，不

得通过在媒体（包括企业网站）发布公告、在社区张贴布告、向社会散发传单、向不特定公众发送

手机短信或通过举办研讨会、讲座及其他公开或变相公开方式直接或间接向不特定对象进行推介。

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募集人须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及可能的投资损失，不得向投资者承诺确

保收回投资本金或获得固定回报。所有投资者只能以合法的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资本缴付可以

采取承诺制，即投资者在股权投资企业资本募集阶段签署认缴承诺书，在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运作实

施阶段，根据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分期缴付出资。 

《通知》指出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投资过程中的闲置资金只能存

放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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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强调股权投资企业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股权投资企业对关联方的投

资，其投资决策应当实行关联方回避制度，并在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以及委托管

理协议、委托托管协议中约定。对关联方的认定标准，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在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以及委托管理协议、委托托管协议中约定。 

3、 建立股权投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通知》规定，股权投资企业除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和合伙协议向投资者披露投资运作信息外，还应

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

业务报告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和托管机构应当于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个月内，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资产

管理报告和年度资产托管报告。当股权投资企业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发生（1）修改股权投资企业或

者其受托管理机构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等文件；（2）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

管理机构增减资本或者对外进行财务性融资；（3）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分立与合并

等重大事件时，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报告。 

4、 完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程序及其监管 

《通知》规定，凡在试点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主要从事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股

权投资企业，以及以股权投资企业为投资对象的股权投资企业，均应当按照本《通知》的要求进行

备案，但下列情形除外：（1）已经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备案成为创业投资企业；

（2）基本规模不足 5 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外币；（3）由单个机构或者单个自然人金额出资设立，

或者虽然由两个及以上投资者出资设立，但这些投资者均系某一个机构的全资子机构。 

股权投资企业将资产委托其他股权投资企业或者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的，其受托管理机构应当申

请附带备案并接受相应的备案管理。 

《通知》指出，未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备案的，应当将其作为“规避备案监管股权投资企业和受

托管理机构”，通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进行社会公告。对运作管理不符合本《通知》

规定的，应当督促其在 6 个月内改正；逾期没有改正的，应将其作为“运作管理不合规股权投资企

业和受托管理机构”，通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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